附件2：

鄂尔多斯市公安局聘用特警队员测试细则

根据《鄂尔多斯市公安局警航支队后勤保障中心招聘特警队员简章》要求，现就测试细则制定如下：

一、体能测试（40分）

体能测试总分为40分，分为6项，每项课目分值不出现负数。

1.5000（3000）米越野跑（15分）。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由考官统一组织，男考5000米，女考3000米，在考官下达开始口令后开始计时，计算个人成绩。

成绩评定：男5000米：21分以内为满分15分，每增加1秒减0.06分，25分10秒以后为0分。女3000米：15分40秒以前为满分15分，每增加1秒减0.06分，19分50秒以后为0分。

要求：考核过程中严格按照规程，个人单独完成，不得借助外力，相互拉拽等，出现各类违规情况则该课目为零分。

2.100米跑（5分）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考官统一组织，以男女分考的方式组织实施，在考官下达开始口令后开始计时，计算个人成绩。

成绩评定：男，12秒以内为满分5分，每增加0.3秒减0.25分。女：14秒以内为5分，每增加0.3秒减0.25分。

要求：考核过程中严格按照规程，个人单独完成，不得借助外力，出现各类违规情况则该课目为零分。

3.立定跳远（5分）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考官统一组织，以男女分考的方式组织实施，在考官下达开始口令后开始，计算个人成绩。

成绩评定：男，2.7m为满分5分，每减少1cm减0.2分。女，2.2m为满分5分，每减少1cm减0.2分。

要求：考核过程中严格按照规程，个人单独完成，不得借助外力，出现各类违规情况则该课目为零分，每人可跳3次，取最好成绩作为最终成绩。

4.引体向上及仰卧起坐（5分）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考官统一组织，男考引体向上，女考仰卧起坐，在考官下达开始口令后开始，计算个人成绩。

成绩评定：顺手握引体向上12个为满分5分，每减少1个减0.5分。仰卧起坐1分钟40个为满分5分，每减少1个减0.5分。

要求：考核过程中严格按照规程，个人单独完成，不得借助外力，引体向上标准:上杠双手正握呈直臂悬垂姿势，悬垂3秒后开始屈臂，引体向上至下颚超过杠面为完成一次，放下时两臂伸直。引体时，身体保持自然下垂，两腿伸直，脚尖向下，不得摆杠。仰卧起坐标准:有人压腿,双手抱头,起坐时上体前屈，保持正直挺腹，躯干与腿部夹角小于90度为完整一个。

5.基础射击（5分）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在野外靶场，使用95式自动步枪，采取卧姿无依托，对100米外固定胸环靶进行精度射击，弹数5发。

成绩评定：50环为满分5分。每减少1环减0.1分。

要求：严格按照现场指挥员要求进行实施，射击场严禁嬉笑打闹、严禁玩弄枪支弹药、严禁枪口对人，违者取消该课目成绩。

6.单个军人队列动作（5分）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由考官统一组织实施，考核内容在单个军人队列动作中抽选，被考对象根据现场指挥员口令作出相应动作。

成绩评定：考生姿态良好、精神振作、动作准确迅速，为满分5分，出现动作与口令不一致，队列中自我要求不严、动作散漫或出现错误动作，1次减1分。

二、专业技能测试（40分）

各专业按照分值计算，每项课目分值不出现负数。

（一）特训教官。

1.教案编写（10分）。

内容：围绕特警任务实际，从特种作战需要出发，自选一个课题编写教案。要求教案内容全面、要素齐全，可操作性强，案例紧贴当前形势任务实际。

评分标准：
（1）教案格式正确，教案内容符合特战要求，能够紧紧围绕教学重点进行课堂设计5分。

（2）教学方法多样，合理安排辅助教官、教具等3分；

（3）文字流畅，使用军事术语准确2分。

2.PPT课件制作（5分）。

内容：针对所编写的文字格式教案，制作相应PPT课件。要求幻灯片不得少于10张，版面制作新颖，内容全面、重点突出。

评分标准：

（1）会正确插入文字、图片和影音3分；

（2）版面设计新颖、突出重点2分。

以上两项内容同时进行，共用时3小时。

3.现场教学法（25分）。

内容：围绕特警任务实际，从特种作战需要出发，现场选择一个课题进行教学，并向考官提供相应教案（教案可以是现编写教案，也可以是自行准备的教案）。要求考生使用普通话，声音洪亮，语言表达清楚，教学程序层次分明、突出重点，讲解示范动作准确，组织练习方法手段灵活多样，真正体现教官的“四会”能力。

评分标准：
（1）教官声音洪亮、语言表达准确5分；

（2）教学程序层次分明、突出重点5分；

（3）讲解示范准确、方法灵活多样10分；

（4）组织练习方法运用得当，能及时纠正错误、调动受训对象训练积极性5分。

（二）特战队员。

1.攀爬索降(10分)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在穿戴装具完毕后，在考官下达开始口令后计时开始，男考生攀爬12m-17m楼房避雷针至楼顶、女考生攀爬12m-17m花墙至楼顶。索降使用坐姿定点2次降到地面。

成绩评定：在40秒内圆满完成攀爬、索降两项，按规定使用相应装具，动作规范流畅，定点准确为满分10分。只完成攀爬一项得3分，攀爬无法完成得0分。定点超出1次减1分，减少一次减1分；未按规定流程操作和携带装具，动作不规范、定点不准确，存在安全隐患，每项减1分；攀爬避雷针借助墙体突出物减1分；每增加1秒减0.2分。

要求:着装携装齐全，安全措施到位，动作流畅。

2.武器分解结合（9分）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考官统一组织，对95式自动步枪、92式手枪进行分解结合，在考官下达开始口令后计时开始，个人操作完毕喊报告停止，计算个人成绩。

成绩评定：95式自动步枪分解结合(不完全分解)。40秒为满分5分，每增加1秒减0.2分。92式手枪分解结合(不完全分解)。30秒为满分4分，每增加1秒减0.2分。每出现零件拆装不彻底、零件散落在操作台之外等情况每次减1分。

要求：武器分解结合过程中，动作迅速规范，零件摆放有序。严禁使用敲砸等方式拆装武器，非正当操作导致武器或部件损坏不得分。

3.手语（3分）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由考官统一组织，现场下达基本通用手语，被考对象进行演示动作。

成绩评定：抽考5个，满分为3分，每错误一个减0.6分。

4.战术动作（4分）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由考官统一组织，现场下达基本战术动作，被考对象按口令做动作。

成绩评定：抽考5个，满分为4分，每做错一个减0.8分。

5.110米障碍（10分）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由考官统一组织，自下达开始口令开始计时，计算个人成绩。

考核内容：男考生：在110米出发地线，通过“10米低桩网、2.4米高板、空中软网、高架速降、斜绳摆渡、爱尔兰高板、高低栏、水平肋木”等8个障碍物，而后男考生翻滚80-100公斤轮胎5次。女考生：跑400米，而后双手各拿1个10公斤哑铃进行4x10米的负重折返跑。

成绩评定：男：1分30秒之前为满分10分。每增加1秒减0.2分，跑完障碍轮胎连续3次未翻过视为放弃得3分。女：2分之前完成为满分10分，每增加1秒减0.2分，完不成负重折返跑得3分。

要求：严格按照动作流程独立完成，不得借助外力，不得绕过障碍物。

6.记忆识别（4分）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由考官统一组织，自下达开始口令开始计时，被考对象在考官下达障碍开始口令后，记一组车牌号，而后迅速进行障碍考核，障碍考核结束后，在10秒内向考官前口述车牌号并写下车牌号签名。（口述及速写车牌时间不纳入110米障碍考核时间）。

成绩评定：在10秒内准确速写及口述车牌正确为满分4分，答错0分。

（三）狙击手。使用狙击步枪。
1、精度射击15分

（1）目标：狙击靶

（2）距离：100m

（3）姿势：卧姿有依托

（4）弹数：5发

（5）射击时间：3分钟

（6）动作程序：射击地线后1米，平端枪，枪口向前，枪弹结合不上膛（弹匣内5发弹），当听到口令后，被考对象在射击地线按要求动作准备，子弹上膛，考官发令：“开始射击”，听到射击口令后计时射击。

成绩评定：50环为满分15分，每减少1环减0.3分，3分钟时考官下令停止射击。

2、七种姿势无依托射击22分。

（1）目标：狙击靶。

（2）距离：102米、83米、72米、65米、52米、40米、30米；

（3）姿势：分卧、坐、侧、仰、跪、蹲、立七种射击姿势（每种姿势按顺序对应上面距离）；

（4）弹数：每种姿势1发，共7发。

（5）射击时间：4分钟。

（6）射击动作程序：射击地线后1米，平端枪，枪口向前，枪弹结合不上膛（弹匣内7发弹），当听到口令后，被考对象在射击地线按要求动作准备，子弹上膛，考官发令：“开始射击”，听到射击口令后计时射击。每个距离射击完毕后听口令枪口向前推进到下一距离准备。

姿势要求：七种姿势均不得使用脚架和辅助器材，其中跪姿和蹲姿臀部不得着地，仰姿双脚掌必须着地。

成绩评定：70环为满分21分，每减少1环减0.3分，4分钟时考官下令停止射击。7种姿势动作分为1分，每错误1个动作减0.2分，错误5个不得该1分。

3、狙击步枪分解结合（3分）。

内容及方式：在指定位置对狙击步枪进行分解结合(不完全分解)。

评分标准：1分以内完成分解结合为3分，每增加1秒减0.05分，2分以后完成不得分。

要求：分解过程中各个部件摆放整齐，部件掉落1次减1分，摆放凌乱减1分，严禁使用敲砸等方式拆装武器，非正当操作导致武器或部件损坏不得分。

（四）搜排爆及防化队员。

考核内容及方式：由考官统一组织，自下达开始口令开始计时，被考对象完成任务喊报告停止。

成绩评定：满分40分。

1、爆炸物搜索（10分）。从现场提供的装备中，自行选择搜爆装备，按规定程序对房间内进行搜爆。房内设置各类型爆炸物5个，时限5分钟。每搜索出1个爆炸物为1.8分，每减少1秒加0.01分，3分20以前搜出全部爆炸物为满分10分。

2、熟练操控机械臂，将爆炸物转移至指定位置（5分）。下达开始的口令后开始计时，作业人员组装好机械臂并将爆炸物顺利转移至指定位置，再回到开始位置后喊报告停止作业、计时停止。4分钟内成功完成转移为满分5分，每增加1秒减0.02分，爆炸物中途掉落一次减2分。

3、爆炸物排除（20分）。正确按照爆炸物拆除程序对爆炸物进行人工拆除，其中利用X光机对爆炸物图片进行采集至少要2张且清楚有效。下达开始的口令后开始计时，作业人员按照对爆炸物手工拆除的程序进行作业，作业结束喊报告计时停止。在15分钟内按程序成功拆除装置为满分20分，每增加1秒减0.02分。排除过程中触发装置，视为排除失败，该课目成绩计为0分，因操作不当存在安全隐患的一次减2分，程序错误一次减2分。

4、水炮枪的实际操作（5分）。

正确完成水炮枪的组装，1分钟以内为5分，每增加1秒，减0.1，1分50秒以后不得分。1个部件组装不到位减1分。非正当操作导致装备部件损坏不得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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